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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全興工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區域

內水污染查證事項。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第 26 條第 1 項及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所轄工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

區域內水污染查證業務。 

  二、委託查證對象為前項工業區內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進行下列不涉及水質

採樣檢測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項查證工作： 

    (一)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 

    (二)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照或攝影。  

  三、本公告自發布日起生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彰濱工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區域

內水污染查證事項。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第 26 條第 1 項及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經濟部工業局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所轄工業區專用下水道系統

區域內水污染查證業務。 

  二、委託查證對象為前項工業區內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進行下列不涉及水質

採樣檢測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項查證工作： 

    (一)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 

    (二)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照或攝影。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443173A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4431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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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公告自發布日起生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委託經濟部工業局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芳苑工業區、社

頭織襪產業園區專用下水道系統區域內水污染查證事項。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第 26 條第 1 項及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經濟部工業局芳苑（兼社頭織襪）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所轄工業區

專用下水道系統區域內水污染查證業務。 

  二、委託查證對象為前項工業區內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進行下列不涉及水質

採樣檢測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項查證工作： 

    (一)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 

    (二)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照或攝影。  

  三、本公告自發布日起生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委託經濟部工業局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

福興、埤頭及田中工業區區域內水污染查證事項。 

依據： 

  一、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第 26 條第 1 項及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委託經濟部工業局福興(兼埤頭及田中)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所轄工業區

區域內水污染查證業務。 

  二、委託查證對象為前項工業區內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進行下列不涉及水質

採樣檢測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事項查證工作： 

    (一)檢查污染物來源及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 

    (二)有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情形之拍照或攝影。  

  三、本公告自發布日起生效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443173B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443173C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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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9H-1188車輛等126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

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9

月；公示送達件數：126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1 日 

府工運字第1090464302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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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陳水潭地政士開業執照[（107）彰地登字第001247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陳水潭。 

  二、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008316號。 

  三、執照字號：（107）彰地登字第001247號。 

  四、事務所名稱：陳水潭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北斗鎮光中路187巷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薛羽彤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9彰縣字第00489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薛羽彤。 

二、及格證書字號：（107)專普紀字第000419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9)彰縣字第00489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洋仔厝溪堤岸道路第二標南北岸工程」用地徵收公告

及發價通知函予所有權人張謝來嬌君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09年11月10日台內地字第1090266142號函核准徵收鹿港

鎮鹿昇段41地號內等11筆土地（分割後為鹿港鎮鹿昇段41-1地號等11筆土

地，鹿昇段62-1地號已辦理協議價購），合計面積0.061454公頃，本府109

年11月12日府地權字第1090409579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11月19日府地權字

第1090422708及1090422708A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補償費發放事宜，

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並經本府向戶政及稅務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8 日 

府地價字第 1090462866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1 日 

府地籍字第1090442587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1 日 

府地權字第1090464036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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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 長 王 惠 美 

 
   「洋仔厝溪堤岸道路第二標南北岸工程」 

(通知文號) 

   公告及發放補償費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
清冊 

彰化縣政府 109 年 11 月 12 日府地權字

第 1090409579A 號函 

彰化縣政府 109 年 11 月 19 日府地權字

第 1090422708、1090422708A 號函 

編

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鹿港鎮 鹿昇 42-1 45.95 4533/13598 
張謝來嬌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

番里 16 鄰彰頂路

46 號 

土地編號 2 

張謝來嬌（歿）繼承人

張位守等 16 人已合法

送達 

鹿港鎮 鹿昇 45-1 159.01 7533/22598 
張謝來嬌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

番里 16 鄰彰頂路

46 號 

土地編號 10 

張謝來嬌（歿）繼承人

張位守等 16 人已合法

送達 

2 

鹿港鎮 鹿昇 70-1 236.04 全 
鐘水交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

番里 10 鄰彰頂路

326 巷 145 號 

土地編號 18 

鐘水交（歿）繼承人鐘

並界等 10 人已合法送

達 

鹿港鎮 鹿昇 71 10 全 
鐘水交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鹿港鎮頂

番里 10 鄰彰頂路

326 巷 145 號 

土地編號 19 

鐘水交（歿）繼承人鐘

並界等 10 人已合法送

達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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